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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 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爱文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1 人，代表股份 240,050,7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297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40,036,8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293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3,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 3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3,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3,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晖律师、王
梓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0,040,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7％；反对 1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25.8993％；反对 1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00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晖、王梓塍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 06G20200108-00007 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召开。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
司委托，指派王梓塍律师、李晖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快意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关于召

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六）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七）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八）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

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
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
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
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

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

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 15 日。《股东大
会的通知》中列明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1 月 8 日，股权登记日与本
次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
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独立董事对相
关提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相关提案。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14:30 在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

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
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
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
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1 人（不含应当回避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40,050,70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977％。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40,036,80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936％。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
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
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13,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所

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
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
公布了投票结果。 其中， 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
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40,040,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反对 10,30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6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25.8993％；反
对 10,3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74.1007％；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
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
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 （深圳 ）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震国
见证律师 ：王梓塍

见证律师 ：李晖
201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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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付华荣先生。
3、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内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决定结果为准。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洪金路 48 号公司会议室。
6、 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2021 年 10 月 2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8 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 62,109,0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831％。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 56,447,9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05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 5,661,1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13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合计为 5,373,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7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

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2,10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7％；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98%；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2%；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2,10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7％；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98%；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2%；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2,105,4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42％；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69,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30%；反对 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7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累积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2,10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7％；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98%；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2%；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2,106,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7％；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7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98%；反对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2%；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蔡亦文、吴威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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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二
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鉴于本次审议事项紧急，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二〇二
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会议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 10:00 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6 楼会议室以现场及
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
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
供应链”）及本次引入的 2 名战略投资者签署《关于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
议》，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2 名战略投资者以 1.04 元对应 1 元注册资本的价
格对兆驰供应链增资，合计以 3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2,884,615,384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
余 115,384,616 元计入资本公积。 其中，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20.00 亿元认购兆驰
供应链 1,923,076,923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76,923,077 元计入资本公积；惠州市易为技术有
限公司以 1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961,538,461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 38,461,539 元计入
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 兆驰供应链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50,000.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338,461.5384 万元，公司持有其 14.7727%的股权（最终以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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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

暨放弃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兆驰供应链”）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对其增资，增资总金额为 30.00
亿元（其中 2,884,615,384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115,384,616 元计入资本公积）。

2、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兆驰供应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0.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338,461.5384 万元，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100.0000%变更为 14.7727%，兆驰供应链变成公司的参股
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通过，此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尚未到位，权利义务尚未转移，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况
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兆驰供应链引入的 2 名投资者（合称“投资者”）签署《关于深圳市兆

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
出资权，2 名战略投资者合计以 3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2,884,615,384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 115,384,616 元计入资本公积。 其中，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20.00 亿元认购兆
驰供应链 1,923,076,923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76,923,077 元计入资本公积；惠州市易为技术
有限公司以 1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961,538,461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 38,461,539 元计
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 兆驰供应链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50,000.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338,461.5384 万元，公司持有其 14.7727%的股权（最终以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兆驰供应链
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参与增资的 2 名投资者及其出资额分别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性质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认购注册资本 （万元 ）
计入资本公积 （万
元 ）

1 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

新认购投资者 200,000.0000 192,307.6923 7,692.3077

2 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
司

新认购投资者 100,000.0000 96,153.8461 3,846.1539

合计 300,000.0000 288,461.5384 11,538.4616

2、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权的议案》，同意引入投资者对兆驰供应链进行增资扩股，增资金额为 300,000.00 万元，公司放
弃本次增资中的优先认购出资权。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7359816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顾伟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6 楼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商业；企业管理咨询；保付

代理业务（不含银行融资类）；家电原材料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以上不含证券、金融项
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权属：兆驰供应链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兆驰供应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10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642,441,302.45 3,890,173,106.53
营业利润 24,022,317.06 9,525,993.33
净利润 23,350,938.94 8,362,759.22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54,148,500.28 5,967,240,140.08
负债总额 2,836,370,918.04 5,772,813,496.78
实收资本 500,000,000.00 200,000,000.00
净资产 517,777,582.24 194,426,643.30
每股净资产 1.04 0.97

（注：以上 2020 年度数据业经审计，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
的天健深审（2021）563 号《审计报告》；2021 年 1-10 月数据未经审计。 ）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麦威新电源
公司名称：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958303870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华泰南路 2 号惠南科技创业中心 1 号楼 6

层西侧
关联关系：麦威新电源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
信用情况：经查询，麦威新电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易为技术
公司名称：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69AG77D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华泰路南路 2 号科技创业中心 CD 栋第五

层 D5-01
关联关系：易为技术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
信用情况：经查询，易为技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兆驰供应链的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及其所处的行业等因素，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

增资价格。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兆驰供应链的净资产为 517,777,582.24 元，每股净资产为
1.04 元，本次增资的价格经各方协商确定为 1.04 元对应 1 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兆驰供应链注册资本拟由 50,000.0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338,461.5384 万
元，股权结构拟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50,000.0000 14.7727%
2 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 - 192,307.6923 56.8182%
3 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司 - - 96,153.8461 28.4091%
合计 50,000.00 100.00% 338,461.5384 100.0000%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增资方 1：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方 2：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原股东：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及定价
投资人约定以 1.04 元对应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兆驰供应链增资，合计以 30.00 亿元认购

兆驰供应链 2,884,615,384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115,384,616 元计入资本公积。 其中，惠州市
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2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1,923,076,923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76,923,077 元计入资本公积 ； 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司以 10.00 亿元认购兆驰供应链
961,538,461 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38,461,539 元计入资本公积。

兆驰供应链于工商登记完成日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元） 股权比例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14.7727%
惠州市麦威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923,076,923 57.8182%
惠州市易为技术有限公司 961,538,461 28.4091%
合计 3,384,615,384 100.0000%

（三）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增资款支付方式为现金。
（四）交割
本次交易在增资款支付完成起 20 个营业日内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工商

登记完成日起， 投资人应当基于新增注册资本所对应的兆驰供应链股权享有中国法律以及其
他交易文件赋予投资人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五）公司治理
兆驰股份及兆驰供应链需配合投资人进行兆驰供应链公司章程的修订、董事会的重组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六、涉及此次交易的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 兆驰供应链的注册资本由 50,000.0000 万元增加至 338,461.5384 万

元，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100.0000%变更为 14.7727%，兆驰供应链变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公司为更好地聚焦主营业务，专注于 LED 全产业链、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等业务的发

展，因此决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投资者经营兆驰供应链的业务。 本次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
引进投资者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布局，能够增加公司的运营资金，对公司聚焦主营业务，实现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兆驰供应链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兆驰供应链董事会重组后兆

驰股份将不对兆驰供应链派驻董事，兆驰供应链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其按照
相关会计准则进行核算。

八、备查文件
1、《关于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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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15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
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209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代表股份 985,563,12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1109％。 其中：通过现场参会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836,665,39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42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148,897,72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68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代表股份 36,726,62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89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34,270,0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2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2,456,6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159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同意 147,167,02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77％ ； 反对

1,73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5,9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498％；反对 1,730,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5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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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儒谦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儒谦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
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儒谦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李儒谦
女士辞职后相关工作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田迪女士负责，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
常运行。

公司及董事会对李儒谦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 � � � � �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7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标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 刘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职
务。辞职后，刘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鉴于刘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标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
空缺后方能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刘标先生仍将依据上述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
会下属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履行相关
程序，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向刘标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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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
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应

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已披露过的诉讼 / 仲裁案件
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 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5,620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51%。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
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1,428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
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4,192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判决结果或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 其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依法主张并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
号

公 司 收 到 受
理 通 知 书 或
应诉通知书/
传票
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事由
涉 及 金
额
（万元）

审理机构 进展
情况

1 2020 年 12 月
1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6,819.06 遵 义 仲 裁

委员会

仲 裁
审 理
中

2 2021 年 1 月
21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好中和房地 产开发 有限
公司

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 1,317.39

海 南 省 乐
东 黎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院

二 审
中

3 2021 年 2 月
1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隆达兴房 地产开 发有
限公司 、东莞市陶然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791.08

东 莞 市 第
二 人 民 法
院

一 审
中

4 2021 年 4 月
13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将乐如翼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7,299.78

三 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二 审
中

5 2021 年 4 月
22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摩码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30.80

合 肥 市 蜀
山 区 人 民
法院

已 调
解 结
案

6 2021 年 4 月
26 日

深 圳 天 蓝 蓝 环 境
技术有限公司 、深
圳 天 蓝 科 创 环 境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 4,997.09 深 圳 国 际

仲裁院

仲 裁
审 理
中

7 2021 年 9 月
24 日

南 京 天 华 智 能 化
系 统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南京凯翎会展业有限公司 、南京
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
砚 、南京金陵文化保护发展基金
会 、南京大明文化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 1,000.73 秦 淮 区 法

院
一 审
中

8 2021 年 10 月
8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华策投资 控股有 限公
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028.17

珠 海 横 琴
新 区 人 民
法院

一 审
中

9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大 石 桥 兴 隆 大 家
庭 购 物 中 心 有 限
公司管理人

南京广田柏森实业 有限责 任公
司 、营口乾元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请求撤销个
别清偿行为
纠纷

2,800.00 辽 宁 省 营
口市中院

一 审
中

10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吴良辉
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
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毕节
金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125.80

贵 州 省 大
方 县 人 民
法院

一 审
中

11 2021 年 10 月
25 日

深 圳 广 田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腾冲启迪永安科技 城开发 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825.63

云 南 省 腾
冲 市 人 民
法院

一 审
中

12 2021 年 10 月
26 日

深 圳 市 信 源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青
岛分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理合同纠
纷 3,068.60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一 审
中

13 2021 年 11 月
1 日

开 封 市 世 纪 商 砼
有限公司

广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
泰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969.79

开 封 城 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人 民
法院

一 审
中

注：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 246 件合计 25,546 万元，均为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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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 9:15 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5:00 的任意
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0 号院 A3 号楼二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俊君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69,843,454 股，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69,843,4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32.6464％。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88,030,194
股，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188,030,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为 22.7484％；通过网络方式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公司股份 81,813,26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89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93,52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03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76,1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3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7,3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程劲松律师
和冯泽伟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9,843,4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293,52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程劲松律师和冯泽伟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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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5:00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福池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80,037,993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39.93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0,069,00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15.0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9,968,98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4.934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037,9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连果、吴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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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项立平先生为公
司董事长（内容详见 2021 年 9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近日，公司已完成法定代表
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3659020XY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立平
成立日期：2002 年 05 月 10 日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街道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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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宁波卡倍

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宁波证监局与宁波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

办并由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心系投资者 携手共行动———宁波辖区 2021� 年度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
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进行沟通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
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5 日


